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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发展展作为 低碳转型勇争先

——武汉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“十四五”规划完成情况汇报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在省局的具体指导下，武汉市机关

事务管理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实施

《“十四五”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》《湖北省

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紧盯目标任务

精耕细作，积极破解重点难点问题，全面推动全市公共机

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。

一、“十四五”主要工作情况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事务工作

的重要指示精神为遵循，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，积极实施

全面节约战略，实现全市党政机关消费方式转型和能源结

构调整走在全社会前列。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，全市

党政机关 692家，已创建 660 家，创建比例为 95.37%，

其中市级党政机关达到 100%，超额完成国家、省下达的

70%创建任务。推动能源资源节约走深走实，相比“十三

五”末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全市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

下降 5.15%、人均综合能耗下降 6.22%，人均用水量下降

7.14%，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7.43%，规划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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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超额完成。

（一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全市共建成国家级节

约型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 2家、水效领跑者 2家、国家级

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17家、“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

类示范点”3家，省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 11家、

省节水型公共机构 81家。今年按照省局的统一部署，我

市又上报市中心医院参评全国能效领跑者示范单位，市法

院等 6家单位参评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。市直单

位 100%建成节水型单位，市中心医院等单位合同节水案

例入选水利部典型案例。

（二）积极推进市场化节能机制。出台《关于加快推

进武汉市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工作实施方

案》，全市已形成独立办公区（市生态环境局）、集中办

公区（东湖高新管委会）和整区托管（武昌区）三类能源

费用托管模式。全市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项目合同总金

额超 12.2亿元，合同期内节约标煤约 2万吨，减少碳排

放约 5万吨。东湖高新管委会托管项目被评为全省能源费

用托管示范项目。2023 年全国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工

作现场会期间，与会人员参观了该项目。

（三）加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。深化节约型机关创建

成果，经报市政府批准，下发《武汉市绿色低碳机关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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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案》，按照“1+1+N”体系，在全市党政机关全面

推进绿色低碳机关建设，结合“无废机关”“无废事业单

位”创建，加速推动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绿色低碳转型。

配备更新公务用车中，除无适用车型的特种专业技术用车

外，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 90%。大力推进党政机关充电

基础设施建设，有效解决“充电难”问题。强力推进厨余

垃圾就地处理设备安装工作，安装设施设备 257套。组织

开展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统计调查，强化结果应

用，推介典型做法。

（四）不断提升标准化信息化水平。出台《武汉市机

关事务管理办法》《武汉市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》《武

汉市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方案》等一系列标准

规范，形成完备的标准规范体系。积极打造全市绿色低碳

机关智慧管理平台，推进全市节能工作“一张网”建设。

依托全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综合信息平台，建立健全

能耗统计台账。

（五）逐步完善监督检查体系。坚持推行能耗“双控”

向碳排放“双控”转变，持续推动公共机构采取能耗监测、

用能诊断、节能改造等有效措施实现降耗增效。更新重点

用能单位名录库，组织开展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能效对

标活动，连续 7年对全市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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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，督导实施节能技改项目 213个，实现年节约能源成

本约 1420 余万元，降低碳排放约 2.2万吨。逐年按照不

低于 5%的要求开展数据抽查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、可靠

性、及时性。

（六）持续加大宣传力度。大力宣传“碳普惠”公共

参与机制，开展“碳启未来 绿色机关”“武碳江湖”“低

碳绿卡”等碳积分、碳中和活动。积极践行“135”绿色

出行，我局被交通运输部、国管局等 6部委表彰为“绿色

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成绩突出集体”。打造

公共机构绿色低碳示范引领的宣传阵地，做好厉行节约反

对浪费的宣传引导，开展全国生态日、全国节能宣传周等

公共机构主题宣传活动。组织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《节约用水条例》等普法学习。引

导干部职工养成绿色低碳、简约适度、文明健康的生活方

式。

在总结成绩同时，我们在节约能源资源方面也存在许

多需要突破的地方。比如：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所规定

的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还要进一步强化落实力度；在

推动党政机关老旧建筑节能目标实现上还需狠下功夫等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（一）积极做好“十四五”收尾工作。对照“十四五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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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，全面系统盘点、逐条分析研判，精准加力施策，确

保高质量完成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。

（二）扎实抓好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

贯彻落实。结合《武汉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若干

措施（试行）》，强化厉行勤俭节约、反对铺张浪费责任，

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。

（三）全面推行市场化节能节水模式。积极落实市委

书记盛阅春同志批示要求，大力推广武昌区整区托管实践

经验，推动更多能源费用托管项目和合同节水项目落地。

（四）高起点谋划“十五五”工作。学习贯彻二十届

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，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

引，启动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，正确把握全面绿色转型面

临的新形势、新机遇、新挑战，科学谋划“十五五”时期

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，提高规划的

引领性、指导性、操作性。

武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2025年 11月 6日


